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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财资〔2016〕21 号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、发展和改革局，各新区发展和财政局，各市本

级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总体方案（2016-2018）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府

〔2016〕15 号）中降成本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与政策措施，

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

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〔2016〕180 号）的规

定，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，降低企业成本，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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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发展环境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企业免征部分涉企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免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

序号 执收部门 执收单位 收费项目

1 计量收费

2
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

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

3

市 场 和 质 量

监管部门

市特种设备安全研究院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

4
经 济 贸 易 和

信息化部门
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 国内植物检疫费

5 卫生监测费

6

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委托性卫生防疫服务费

7

卫 生 和 计 生

部门

市医学会 医疗事故鉴定费

8
科 技 工 贸 和

信息化
市无线电管理局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

9
人 居 环 境 部

门
市环境监测站 环境监测服务费

10 IC 卡道路运输电子证件工本费

11

交 通 运 输 部

门
市交通运输委

占用利用公路路产补（赔）偿

费

12 绿化补偿费

13

城 市 管 理 部

门
市绿化管理处

恢复绿化补偿费

二、免征对象

免征对象为广东省内所有企业。同时，各执收单位要加

强对全市范围内所有企业享受收费优惠政策的登记备案管

理，确保所有企业享受收费免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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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实施时间

本次免征我市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自 2016 年 4 月 1

日起实施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免征收费后各相关部门和单位需通过转变职能、

压减机构编制，降低行政成本，按照厉行节约原则安排履职

经费，切实减轻财政负担。其中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确需同级

财政安排支出保障的，相关经费支出纳入有关单位部门预算

予以安排，各执收单位不得因免征收费而影响正常履行职责

工作。

（二）各级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

对不按规定落实本通知免征收费政策的部门和单位，按规定

给予处罚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相关主管部门要督促

本系统内相关执收单位认真落实本通知规定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拖延或拒绝执行，不得以其他名目或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

方式变相继续收费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发现的违规收费行

为，均有权向主管部门举报。

（三）收费免征后，各执收部门要做好后续衔接工作，

特别是涉及安全生产和维护公共安全的要细化措施，明确责

任主体和工作方法，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（四）各区（含新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通过新闻媒体、

政务网站、办事大厅公告等途径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改革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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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做好解读解释，使企业充分了解和享受收费优惠政策，

及时发现和化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纠纷，有效发挥舆论

引导作用，为政策顺利落实营造良好的环境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

2016 年 4 月 1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，市审计局。

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秘书处 2016 年 4 月 1 日印发




